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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於 54 年 7 月 2 日公布施行，歷經 11 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 105 年 5 月 11 日。會長及會務委員之產生方

式於 90 年 6 月 20 日修正本通則後，改由會員直選產生，迄今已完成 4

屆直選會長及會務委員選舉。臺灣宜蘭、北基、桃園、石門、新竹、

苗栗、臺中、南投、彰化、雲林、嘉南、高雄屏東、臺東及花蓮等 15

個農田水利會第四屆會長及會務委員任期至 107 年 5 月 31 日屆滿，臺

北市七星及瑠公等二個農田水利會第四屆會長及會務委員任期至 109

年 9 月 30 日屆滿。惟為因應氣候變遷所致之糧食安全挑戰及社會、經

濟環境改變，並改善直選後所衍生之地方派系紛爭等情況，以達到強

化農業水資源利用、擴大對農民服務範圍、強化組織專業經營等政策

目標，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有其必要性及急迫性。為因應農

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須停止辦理會長及會務委員選舉，並修正

會長及會務委員任期。行政院爰擬具「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23條、

第 35 條、第 40 條修正草案」，於 106 年 11 月 10 日以院臺農字第

1060195229 號函請本院審議，尚待程序委員會排入院會審議。本報告

針對草案內容進行檢討分析，並就其性別與人權影響評估結果加以檢

視及分析，提出修法建議如下，以供委員問政及修法之參考： 

一、基於法安定性原則且已明文規定視同刑法上之公務員，建議不必

增列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草案第 23 條） 

二、明確規定會務委員及會長出缺不補選，並由總幹事代理至主管機

關指派，以避免爭議，並落實改制為公務機關之意旨（草案第 40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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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評估報告 

壹、背景說明 

台灣傳統農業社會重要生產以農業為主，現有農業灌溉營運組織

頗具規模，灌溉工程設施尚稱完善，水利灌溉技術、用水調配及營運

管理組織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台灣地區平均年總降雨量為

905 億立方公尺，年用水量約為 195 億立方公尺，占年總降雨量的 22%，

其中農業用水 154 億立方公尺。為有效調配運用灌溉水資源，臺灣地

區設有十七個農田水利會，除調配用水外並負責維護其轄內灌溉設

施，以維持農田灌溉用水之供應及排除多餘之水量。目前農田水利會

重要設施包括導水路、幹線、支線、分線、中小給水路、隧道及排水

路，攔水壩、水門、渡槽、渠首工、水橋、跌水工、暗渠及量水設備

等，分由各地農田水利會管理營運中。台灣總面積 360 萬公頃，原有

可耕地約 100 萬公頃，但因工商業大量改用，目前尚有可耕地面積約

870,000 公頃，其中屬農田水利會灌溉轄區約 371,233 公頃1。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以下簡稱本通則)於 54 年 7 月 2 日公布施

行，歷經 11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 105 年 5 月 11 日。會

長及會務委員之產生方式於 90 年 6 月 20 日修正本通則後，改由會員

直選產生，迄今已完成 4 屆直選會長及會務委員選舉。臺灣宜蘭、北

基、桃園、石門、新竹、苗栗、臺中、南投、彰化、雲林、嘉南、高

雄、屏東、臺東及花蓮等 15個農田水利會第四屆會長及會務委員任期

至 107年 5月 31日屆滿，另外臺北市七星及瑠公等二個農田水利會第

四屆會長及會務委員任期至 109年 9月 30日屆滿。惟為因應氣候變遷

所致之糧食安全挑戰及社會、經濟環境改變，並改善直選後所衍生之

地方派系紛爭等情況，以達到強化農業水資源利用、擴大對農民服務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入口網，http://doie.coa.gov.tw/about/about-all.asp，參閱日期 2017 年

11 月 13 日。 

http://doie.coa.gov.tw/about/about-all.asp，參閱日期2017年11月
http://doie.coa.gov.tw/about/about-all.asp，參閱日期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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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強化組織專業經營等政策目標，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

有其必要性及急迫性。為因應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須停止

辦理會長及會務委員選舉，並修正會長及會務委員任期，行政院爰擬

具「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23 條、第 35 條、第 40 條修正草案」(以

下簡稱本草案)2。 

                                                      
2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五條、第四十條修正草案總說明，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93 號政府提案第 16171 號，2017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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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立法要點 

本修正草案之要點如下3： 

一、因農田水利事務具高度公共性質，新增農田水利會之會長及各級

專任職員，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草案第 23條)。 

二、本通則規範有關直轄市主管機關主管之農田水利會相關法令規

定，因過渡時期已過，爰予刪除。(草案第 35條第 2項 ) 

三、配合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本通則修正施行後停止辦理會

長及會務委員選舉，並將臺灣宜蘭、北基、桃園、石門、新竹、

苗栗、臺中、南投、彰化、雲林、嘉南、高雄屏東、臺東及花蓮

等 15個農田水利會第四屆會長及會務委員任期延長至 109年 9月

30 日止；臺北市七星及瑠公農田水利會第 4屆會長及會務委員任

期仍維持至 109年 9月 30日止。會長出缺或任期屆滿時，由主管

機關指派；會務委員出缺不予補選。農田水利會之改制及其資產

處理、職員工作權益保障等事項，應另訂法律規範。(草案第 40

條)。 

                                                      
3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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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問題研析與建議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518號解釋「農田水利會為公

法人，凡在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公有、私有耕地之承租人、永佃權

人，私有耕地之所有權人、典權人或公有耕地之管理機關或使用機關

之代表人或其他受益人，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十四條規定，均為

當然之會員，其法律上之性質，與地方自治團體相當，在法律授權範

圍內，享有自治之權限。」及「第二十二條又規定：農田水利會之組

織、編制、會務委員會之召開與其議事程序、各級職員之任用、待遇

及管理等事項，除本通則已有規定外，由省（市）主管機關擬訂，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係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且符合法律授權

之意旨，與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及第二十三條基本權利限制之規

定，並無牴觸。」質言之，農田水利會作為公法上的「社團法人」，於

法律授權範圍內享有一定的自主組織運作權限。另依據蘇俊雄大法官

在上揭第 518號解釋文的不同意見書引用 Werner Thieme 著作表示「農

田水利會屬於功能性的公法社團，國家法律係基於實現特定公法任務

之需要考量而賦與其自治權限，其會務運作及其與會員間之權義關係

應受有較地方自治團體更為嚴密的法律規制」簡言之，不宜將農田水

利會視為一般的地方自治團體，其不但具有功能性的自治組織，而且

被賦予實現特定公法任務，有關會務運作及其與會員間之權利義務必

須較自治團體更為嚴密的法律規範。未來如果農田水利會組織擬由公

法社團改制為行政機關，必須顧及到其特定任務，不能將其等同視為

一般的地方自治團體，必須明確其組織功能及稽徵會員財產權的法律

依據或明確授權命令。嗣後組織修法中若能達成前揭大法官會議釋字

第 518號解釋之各項意旨，則其組織定位之爭議就非屬重大，考慮組

織應否變革的想法，將僅侷限於如何將組織功能極大化的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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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田水利組織的發展依各面向不同可整理出以下歷程4： 

一、台灣農田水利管理組織的演進，有其歷史淵源。其演進過程，

大致可以分為下列七個階段：(一)1901年以前：此時期多為私設埤圳，

屬私人經營，水利設施得自由買賣。(二)1901至 1908年設「公共埤

圳」；(三)1908至 1922年設「官設埤圳」;(四)1922至 1945為「水利

組合」;(五)1945至 1948年為「農田水利協會」；(六)1948至 1956年

為「水利委員會」;(七)1956年以後為「農田水利會」等階段。 

二、就組織的屬性言，是從純民間集資興建管理之民間組織，演

變為公法人團體，其間雖曾於 1993年有意將它改制為公務機關，不過

事後仍回歸自治公法人團體。1993年的改制係以立法方式修正會長及

會務委員(原會員代表)之遴選方式。並且規定在政府介入期間，由政

府編列預算補助水利會費和工程補助。 

三、就主要任務言，則從早期純農田灌溉、用水調節，到晚近擴

張至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保養、管理，並配合政府推行土地、農

業、工業政策以及農村建設事項。 

四、就組織主要議事及執行者產生的方式而言，則由早期官派，

改為由會員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其中水利會長的產生方式更於 1975

至 2000年為避免地方派系的介入，恢復改由主管機關遴選，惟於 2000

年以後回歸自治的精神由會員直接選舉產生。 

五、就水費徵收言，則都須要繳納會費，或服勞役，惟自 1975年

以後政府補助逐漸增加，於 1993年起會費全額由政府補助(代繳)。 

六、就組織變革的主導權與法規依據言，都是由政府主導組織的

變革，並依據政府頒定的法規作為組織變革的依據，而非由成員自行

                                                      
4
黃宏森，「共享性資源的網絡治理：台灣農田水利資源管理個案分析」公共行政學報，第二十一期，

2006年 12月，第 87-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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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定自治法規改變組織的型態。 

由以上發展歷程瞭解，台灣農田水利會並非不能改制為行政機

關，修法在技術上也沒有問題，只是由公法人團體改制為公務機關，

必須考量到政府的財政負擔，以及未來農田水利會相關負擔費用，如

掌水費及小給水路、小排水路之養護歲修費均轉嫁由國家全額負擔。

此外政府機關的組織建置問題宜應一併考慮，現有員工的勞動權利保

障以及財產權之分割也宜於組織改制中併同考量。以下茲就本案農田

水利會組織通則提出修法意見。 

一、基於法安定性原則且已明文規定視同刑法上之公務員，建議不必增列

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草案第 23條） 

目前農田水利會屬公法人，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但水

又歸經濟部管理，論者有謂其公法人身分權責不符。農田水利會職員

屬於廣義公務員，但無實質公權力，四年一次選舉農田水利會會務委

員及會長，常有地方派系糾紛與買票賄選之弊端，故有必要進行改革。 

水利保育團體表示支持改革指出，水是公共財，農田水利會以公

法人身分執行與公權力無關之事很怪，雖然有部分水利設施是以前私

人出資興建，但是水權並非私有，也不應被用來賺錢當成私有財產。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也表示，農田水利會每年接受農業委員會補助 60

億元，經費運用卻不必受政府監督應進行改革，並且指出，農田水利

會職員可透過改制進入公部門，福利或退休制度比照公務員，對職員

是正面的5。 

此外，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吳教授榮杰指出，改由官派比較不會

有派系選舉問題，農田水利會改制成公務機關，可使水權分配從整體

利益權衡，有助降低本位主義6。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黃教授炳文表

                                                      
5
「水資源是公共財 農委會：擴大灌區顧農民」，自由時報，生活新聞，2017 年 11 月 10 日，A12

版。 
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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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灌溉用水和農地耕作管理制度應做綜合考量，要留意當年農田水

利會及農民也有出錢興建水利設施，未必因政府補助即全要收歸政府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強調，政府每年補助 60 億，迄今卻仍有約 50

萬公頃農地缺乏水利灌溉設施，而且水資源是公共財，希望公權力介

入處理，以全國性角度提升水利建設及灌溉成效，照顧更多農民8。 

本草案第 23條第 1項已明文規定農田水利會之會長及各級專任職

員，視同刑法上之公務員並不得兼任其他公職；而刑法處罰的刑度，

諒已足以達到威嚇其遵守國家法令並執行政府政策之效果，故增列第 2

項準用公務員人員行政中立法似無必要性。 

此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22條規定訂定

之「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 15 條規定：「農田水利會會長及職員非

依法令，不得兼任其他職務。但投資在資本額百分之十以下且不擔任

執行業務者，不在此限。」其立法意旨在於比照公務員服務法，禁止

農田水利會會長及職員從事經商兼職等，因為其條文內容類同於公務

員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

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

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

在此限。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

監察人。公務員利用權力、公款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利者，依刑

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處斷；其他法令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依其規定。其

離職者，亦同。公務員違反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者，應先

予撤職。」因此，建議不必再增列第 2項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會長及各級專任職員未改制前不具公務人員資格，以「準用」方

式尚稱符合法制，惟是否有必要特別增列入本通則仍有討論空間。農

田水利會之成立依據水利法為公法。水利法第 12 條規定：「主管機關

                                                      
7
 同前註。 

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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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視地方區域之需要，核准設立農田水利會，秉承政府推行農田灌溉

事業。前項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其組織通則另定之。」農田水利會

目前為公法人，所謂公法人係依據公法規定成立之法人。所謂法人是

經由法律創設的權利義務主體，可以像自然人一樣享有法律權利與義

務，依照其設立法律依據的不同，即依其成立所依據之法規屬性不同，

而有公法人與私法人之區別。依據公法設立者，為公法人；依據私法

設立者，為私法人。由於我國實務上各類法人絶大多數係依據民法上

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之規定成立，均定性為私法人，所以依公法規定

成立之公法人較為少見。然而，未來我國如農田水利會這種承擔公共

任務與使命的公法人可能會因為時勢所需而增加，例如目前推動立法

即將成立的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所以，假設實在有必要加以規

定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建議宜逕修正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17

條9第 1項第 8款規定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準用於公法人有給專任

人員。」，即以公法人取代行政法人，均必須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始為周全之計。 

此外，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3條規定：「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

立，依據法令執行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策，服務人民。」，係規範公

務人員應該依法執行職務。然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沒有處罰規定，

公務人員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必須依其他法律加以處罰，例如

本通則第 23 條條文之中已明示之刑法。刑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稱

                                                      
9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17 條：「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 

一、公立學校校長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納入銓敘之公立學校職員及私 

    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職員。 

三、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公立學術研究機構兼任行政職務之研究 

    人員。 

四、各級行政機關具軍職身分之人員及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軍訓單位或 

    各級學校之軍訓教官。 

五、各機關及公立學校依法聘用、僱用人員。 

六、公營事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之人員。 

七、經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實施學習或訓練人員。 

八、行政法人有給專任人員。 

九、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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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

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誠如行政院來函所述，農田

水利會事務具高度公共事務性質，並且其組織通則第 23條現行條文已

明文規定「農田水利會之會長及各級專任職員，視同刑法上之公務

員」，因此，本報告認為不必要增列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 

再者，本通則第 10 條條文規定：「農田水利會之任務如下：一、

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保養及管理事項。二、農田水利事業災

害之預防及搶救事項。三、農田水利事業經費之籌措及基金設立事項。

四、農田水利事業效益之研究及發展事項。五、農田水利事業配合政

府推行土地、農業、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六、主管機關依法交

辦事項。」，由條文內容觀之，農田水利會主要任務首推灌溉管理，配

合政府政策加強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及推廣設置省水管路灌溉設

施，將各灌溉系統水源水量作最適調配營運等等，就其業務性質而言，

尚不具有公權力主導之能力。鑒於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並無明確的處

罰規定，必須附加於其他法律加以處罰，依該法第 16條規定，公務人

員違反本法，應按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

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其涉及其他法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處

理之。從農田水利會的業務任務，其實很難以行政中立來課責，如有

嚴重到違反職務行為，應視其違反之標的，依據個別的法令加以處理。

綜上所述，建議本法第 23條不必增列第 2項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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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確規定會務委員及會長出缺不補選，並由總幹事先行代理會長

至主管機關指派，以避免爭議，並落實改制為公務機關之意旨（草

案第 40 條第 2 項） 

此次提出本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40 條第 2 項之立意為，為辦

理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農田水利會應配合政策推行，妥為規

劃配套措施，不再辦理會務委員及會長之補選。茲為避免爭議，落實

改制為公務機關。建議調整文字為：「前項會務委員於任期中出缺時，

不辦理補選；會長於任期屆滿或任期中出缺時，由該會總幹事先行代

理至主管機關指派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本報告建議可以不用「因故」兩字，因為會務委員及會長均由會

員直選產生，不論出缺原因為何，本來即有不可取代性，除非辦理重

選或補選。另外，本報告建議增加本條文文字，規定由該會總幹事先

行代理，預期可以大為降低實際施行時所可能遭遇之各種臨時突發與

特殊情況。 

如果法條用語因其一般性而不夠明確，致生解釋上疑義，則為所

謂「不確定法律概念」。基於法律明確性考量，並求法律文字表達精準、

明確並杜絶爭議，實有將「因故」刪除及增加「由該會總幹事先行代

理」之必要，其理由為實務上恐有可能出現屆滿或出缺時，因為派任

作業流程擔誤，致使遲未派員代理，爰有必要先行指派總幹事代理。 

另外，經查「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 11 條規定：「農田水利會

置總幹事一人，襄助會長處理會務，其任免、調遷，應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會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總幹事代理之。」由此可

見，由總幹事先行代理會長，無論在理論或實務上，均順理成章且確

實可行。 

質言之，建議修正增列由該會總幹事先行代理，有助於業務無縫

接軌正常運作，至少有兩項優點：其一，可以促使主管機關儘速派員

代理；其二，可以避免農田水利會業務停擺。此外，以總幹事代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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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新修正條文之中，總幹事本身即具有擔任代理會長之資格。 

綜上所述，本報告建議修正本草案第 40 條第 2 項為：「前項會務

委員於任期中出缺時，不辦理補選；會長於任期屆滿或任期中出缺時，

由該會總幹事先行代理至主管機關指派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且無第十九

條之二第一項所定情事者代理之，不適用第二十一條規定：一、普通

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並現任或曾任公務

人員簡任第十職等以上職務。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幹事四年

以上。三、曾任農田水利會一級主管六年以上。農田水利會改制及其

資產處理、職員工作權益保障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三、法案性別與人權影響評估 

     經聘請性平與人權專家審查本草案，認為本案內容並無以特定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為規範對象，且執行方式均不因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不同而有差異，所規範對象及執行方式無差異，亦不會

產生不同結果；在人權影響評估部分，經檢視本草案，符合憲法、國

際規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等要求，並符合憲法有關人民權利之規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詳如附錄

二、三）。 

 

肆、結論與建議 

目前全台灣共有 17個農田水利會，會員逾 150萬人。政府每年補

助 60 億元，迄今仍有約 50 萬公頃農地缺乏水利灌溉設施，而且水資

源是公共財，有必要以全國性的高度提升水利建設及灌溉成效，照顧

全體農民，儘可能減少無法享有水利灌溉設施之非灌溉區域。本報告

針對本草案條文內容檢視後，並就其性別及人權影響評估結果加以檢

視與分析，提出以下建議，以供委員問政及修法之參考：  

一、基於法安定性原則且已明文規定視同刑法上之公務員，建議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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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草案第 23 條） 

二、明確規定會務委員及會長出缺不補選，並由總幹事先行代理會長

至主管機關指派，以避免爭議，並落實改制為公務機關之意旨（草

案第 40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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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條文對照表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本報告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三條  農田水

利會之會長及各級

專任職員，視同刑法

上之公務員，不得兼

任其他公職。 

前項人員，準用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法，應嚴守行政中

立，依據法令執行職

務，忠實推行政策。

違反者，應按情節輕

重，依有關法規規定

處理。 

 

 

 

第二十三條  農田水

利會之會長及各級專

任職員，視同刑法上

之公務員，不得兼任

其他公職。 

 

第二十三條  農田水

利會之會長及各級

專任職員，視同刑法

上之公務員，不得兼

任其他公職。 

 

 

 

 

行政院說明：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列

為第一項。 

二、依據本通則第一條 

規定，農田水利會係 

以秉承政府推行農田

水利事業為宗旨之公

法人，其辦理農田水

利事業之事務具高 

度公共事務性質，會

長及各級專任職員參

與政治活動及推動會

務應以公務人員行政

中立法規範之，爰新

增第二項，明定會長

及各級專任職員準用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之相關規定。惟因會

長及各級專任職員非

屬公務員懲戒法或公

務人員考績法適用對

象，爰如有違反行政

中立之情形，應依農

田水利會會長及會務

委員考核奬懲辦法、

農田水利會人事管理

規則等規定處理之。 

本報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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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已明文規定農

田水利會之會長及

各級專任職員，視同

刑法上之公務員並

不得兼任其他公

職；而刑法處罰的刑

度，諒已足以達到威

嚇其遵守國家法令

並執行政府政策之

效果，故增列第二項

準用公務員人員行

政中立法似無必要

性。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

則第二十二條規定

訂定之「農田水利會

組織規程」第十五條

規定：「農田水利會

會長及職員非依法

令，不得兼任其他職

務。但投資在資本額

百分之十以下且不

擔任執行業務者，不

在此限。」其立法意

旨在於比照公務員

服務法，禁止農田水

利會會長及職員從

事經商兼職等，因為

其條文內容類同於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

三條規定：「公務員

不得經營商業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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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事業。……」因

此，建議不必再增列

準用公務人員行政

中立法。 

三、我國農田水利會目前

為公法人，所謂公法

人係依據公法規定

成立之法人。所謂法

人是經由法律創設

的權利義務主體，可

以像自然人一樣享

有法律權利與義

務，依照其設立法律

依據的不同，即依其

成立所依據之法規

屬性不同，而有公法

人與私法人之區

別。依據公法設立

者，為公法人；依據

私法設立者，為私法

人。由於我國實務上

各類法人絶大多數

係依據民法上社團

法人或財團法人之

規定成立，均定性為

私法人，所以依公法

規定成立之公法人

較為少見。然而，未

來我國如農田水利

會這種承擔公共任

務與使命的公法人

可能會因為時勢所

需而增加，例如目前



18 
 

推動立法即將成立

的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所以，假

設實在有必要加以

規定準用公務人員

行政中立法，建議宜

逕修正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八款規定

為：「公務人員行政

中立法準用於公法

人 有 給 專 任 人

員。」，即以公法人

取代行政法人，均必

須準用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始為周全

之計。 

四、從第十條條文規定內

容觀之，農田水利會

主要任務首推灌溉

管理，配合政府政策

加強農田水利設施

更新改善及推廣設

置省水管路灌溉設

施，將各灌溉系統水

源水量作最適調配

營運等等，就其業務

性質而言，尚不具有

公權力主導之能

力，亦不必增列第二

項準用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農田水 (無修正意見) 第三十五條  農田水 行政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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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會之業務，應受主

管機關之監督、輔

導；其監督、輔導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利會之業務，應受主

管機關之監督、輔

導；其監督、輔導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本通則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一月十

九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原由直轄市主

管機關主管之農田

水利會，繼續適用原

直轄市主管機關依

本通則所定組織、人

事、財務、會計等法

令至一百零三年五

月三十一日止。但各

該法令中規定屬主

管 機 關 權 責 事 項

者，均改由本通則之

主管機關辦理。 

一、第一項未修正，列為

本條文。 

二、現行第二項規範有關

直轄市主管機關主管之

農田水利會相關法令規

定，因過渡時期已過，爰

予刪除。 

第四十條  自本通則

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之日起，停止辦理

會務委員及會長之

選舉，各農田水利會

第四屆會務委員及

會長之任期，均自一

百零九年九月三十

日止；不適用第十五

條之一第一項、第十

六條第一項、第十七

第四十條  自本通則

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

日起，停止辦理會務

委員及會長之選舉，

各農田水利會第四屆

會務委員及會長之任

期，均自一百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不適

用第十五條之一第一

項、第十六條第一

項、第十七條、第十

第四十條  本通則施

行前，已頒行之農田

水利會組織、規章，

不合於本通則之規

定者，依本通則改正

之。 

行政院說明： 

一、因應農業環境變遷且

降低直選體制之選舉

副效益，為能達到強

化農業水資源利用、

擴大對農民服務範

圍、強化組織專業經

營目標，將農田水利

會由現行公法人改制

為公務機關。考量臺

灣宜蘭、北基、桃園、

石門、新竹、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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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十九條第二

項、第十九條之一、

第十九條之二、第二

十條有關會務委員

及會長之選舉及任

期之規定。 

    前項會務委員於

任 期 中 因 故 出 缺

時，不辦理補選；會

長於任期中因故出

缺或任期屆滿時，由

主管機關指派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且無

第十九條之二第一

項所定情事者代理

之，不適用第二十一

條規定： 

  一、普通考試以上考

試或相當普通考

試以上之特種考

試及格並現任或

曾任公務人員簡

任第十職等以上

職務。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    

     會長、總幹事四     

年以上。 

  三、曾任農田水利會     

一級主管六年以

上。 

      農田水利會改

制及其資產處理、職

員工作權益保障等

九條第二項、第十九

條之一、第十九條之

二、第二十條有關會

務委員及會長之選舉

及任期之規定。 

    前項會務委員於

任期中出缺時，不辦

理補選；會長於任期

屆滿或任期中出缺

時，由該會總幹事先

行代理至主管機關指

派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且無第十九條之二第

一項所定情事者代理

之，不適用第二十一

條規定： 

  一、普通考試以上考

試或相當普通考

試以上之特種考

試及格並現任或

曾任公務人員簡

任第十職等以上

職務。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    

     會長、總幹事四     

年以上。 

  三、曾任農田水利會     

一級主管六年以

上。 

      農田水利會改

制及其資產處理、職

員工作權益保障等事

項，另以法律定之。 

臺中、南投、彰化、

雲林、嘉南、高雄、

屏東、臺東及花蓮等

十五個農田水利會

長、會務委員任期屆

滿日與臺北市七星、

瑠公農田水利會不

同，及改制涉及人

事、資產及組織功能

設計等尚需一定之作

業時間，有必要停止

辦理會務委員及會長

之選舉，並將前述臺

灣十五個農田水利會

第四屆會長及會務委

員任期延長至一百零

九年九月三十日，期

能一併於一百零九年

十月一日與臺北市七

星及瑠公農田水利會

辦理改制，爰修正第

一項增訂有關停止選

舉及任期之過渡規

定。另現行農田水利

會之組織均已依本通

則規定辦理，原過渡

規定已無必要，爰予

刪除。 

二、新增第二項。為辦理

農田水利會於改制為

公務機關，農田水利

會應配合政策推行，

妥為規劃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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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另以法律定

之。 

爰不再辦理會務委

員、會長之補選。會

長因故出缺或任期屆

滿時，主管機關應基

於監督輔導農田水利

會之職權，指派適當

人員代理之，並加強

農田水利會會務之管

理輔導，俾利維持會

務之穩定運作，爰於

各款規定代理會長人

員之資格條件。 

三、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

務機關之組織設計、

現有資產如何處理及

全國十七個農田水利

二千餘名正式職員之

工作權益保障等事

項，均須另以法律定

之，爰新增第三項。 

本報告說明： 

一、本報告建議不用「因

故」兩字，因為會務

委員及會長均由會員

直選產生，不論出缺

原因為何，本來即有

不可取代性，除非辦

理重選或補選。另

外，增加條文文字，

規定由該會總幹事先

行代理，預期可以大

為降低實際施行時所

可能遭遇之各種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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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特殊情況。 

二、基於法律明確性考

量，並求法律文字表

達精準、明確並杜絶

爭議，實有將「因故」

刪除及增加「由該會

總幹事先行代理」之

必要，其理由為實務

上恐有可能出現屆滿

或出缺時，因為派任

作業流程擔誤，致使

遲未派員代理，爰有

必要先行指派總幹事

代理。 

三、經查「農田水利會組

織規程」第十一條規

定：「農田水利會置總

幹事一人，襄助會長

處理會務，其任免、

調遷，應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會長請假或

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時，由總幹事代理

之。」由此可見，由

總幹事先行代理會長

在實務上確實可行。 

四、建議第二項修正增列

會長出缺由該會總幹

事先行代理，以利主

管機關儘速派員代

理，避免農田水利會

業務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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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評估報告（初稿）

座談會紀錄及參採情形 

壹、時間：民國 106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院法制局第 305 會議室 

叁、主席：劉厚連                         記錄：曾耀民 

肆、出席人員： 

一、學者專家：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涂助理教授予尹 

二、機關代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處經營發展科 

              朱技正孝恩 

三、本局出席人員：林研究員素惠                              

伍、發言要點： 

涂助理教授予尹： 

一、農田水利會改制為行政機關有其正當性，其一、農田水利會

作為自治團體性質公法人的基礎漸趨薄弱，其二、農田水利會

的公共性基礎漸趨流失。農田水利會目前界定為公法人，公法

人相較於公務機關，在於有獨立性，以自己名義享受公法上權

利、負擔公法上義務的能力。現在農田水利會雖定位為自治性

公法人，但欠缺作為行政主體而非行政機關的正當性，其自治

功能不足，法人及公權力之自主性不夠。現在農田水利會每年

接受政府財務補助 60 億元，財務根本缺乏自主性，只有七星、

瑠公兩個都市型農田水利會財務上比較健全，其他 15 個農田

水利會在財務上均仰賴農委員補助。多數鄉村型農田水利會整

體預算收入大幅仰賴農委會鼻息，包括理應由會員繳交的會費

也幾乎全數由農委會補助，欠缺財務的自主性，使得農田水利

會的自治基礎相對薄弱。都市型農田水利會在財務方面比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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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與自主空間，可是他們在公權力方面的行使卻是相當欠

缺，灌溉、水利的功能僅剩微小規模，會務主力早已轉向土地

及不動產的管理與收益方面，已失去其公權力與公共性。在法

規方面，農田水利會只有水利法和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還要

受限於中央行政機關的法規命令的制約，法規自主權也受到相

當壓縮。農田水利會業務主要是在灌溉管理方面，農田水利會

對水資源管理灌溉方面權限受到相當壓縮特別是在水利法立

法之後。現制下的水利會，固然因有會長及會務委員選舉，而

有自治的外型，但選舉實踐過程早已為外界詬病。水利會發揮

何等自治功能令人存疑。現時農田水利會公共性其實已大幅降

低。農田水利會組織幾經演變，今日農田水利會灌溉面積萎

縮，分配水權的權力早已大幅為水利法所取代，連埤圳維護管

理職能也萎縮，會費收取無著。由此可見，水利會的公共性已

大幅降低。在這種情況下，農田水利會作為自治團體公法人之

正當性已漸流失。 

二、農委會改革農田水利會為公務機關的立法有值得討論之處。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修文修正草案中，條文第 40 條第 3

項規定：農田水利會之改制及其資產處理、職員工作權益保障

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這種規範模式有待檢討：其一、立法

者課予自己立法義務沒有意義，其二、農田水利會的組織、人

事、財產在改制前即應預作規劃。立法者規定自己改制其實沒

有意義，雖然可以找得這種先例。立法者課以自己的義務在法

制上沒有意義，本來立法者就有這個權力。就算沒有這個規

定，如果農田水利會要改制，本來就有權力進行。自我要求以

後要訂的規定，在邏輯上也完全沒有必要，而且舊民意不能夠

約束新民意，這就是屆期不連續原則，就算我們現在完成農田

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立法，如果下一屆新民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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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這樣改的話，仍有權力進行其他修法。 

三、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完成立法前，仍應尊

重目前的農田水利會既有自治實踐。農田水利會作為自治團體

公法人，在改制前仍有其自主權，應受尊重。目前這樣立法處

理方式有檢討必要，立法要先有規劃再進行改制，應該先做好

改制之前對財務、人事等方面評估。第 40 條有關農田水利會

會長任期延長問題不大，會長延任問題是他律，即由另一法人

國家對其立法。以前國民大會改革甚至是自己決定自己任期，

現在農田水利會要改制是由政府來進行。本人比較有疑慮的是

農田水利會是自治公法人，國家是另外一個公法人，對其進行

改制之前，對這個自治團體在改制期間應該有寬廣空間決定其

自主權。會長如果出缺是不是由會務委員或總幹事接任，這個

應該尊重自治團體的自主權。 

四、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完成立法後，農田水

利會機關化後職員是否具有公務（人）員身分？對於是否適用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在改制過渡時間，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各

級專任職員要不要適用，改制之前就必須要妥善規劃才能夠進

行。第 23 條增加第 2 項適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規定，涉

及農田水利會改制前的過渡時期，關於要不要增加準用行政中

立法，這個要分成兩部分來講，改制前和改制後。改制後使用

雙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對各種人員有都有規定，看農田水

利會的會長及各級人員如何對應適用。如果要規定進去也是可

以，就是說在立法上一次把它寫清楚，有提醒作用。會長及各

級人員適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是否有爭議?我個人認為還

好，並不是非增加此規定不可，最後還是立法政策問題。如果

要放進去，就是提醒會長及各級人員，在改制過渡期間還是適

用這個行政中立法，需要在立法理由作提醒。至於第 35 條條



28 
 

文中是否要增列處罰，如果要周延的話，就是對個別的事項作

處罰，在條文中分別詳細規定。 

五、農田水利會機關化時應否辦理徵收問題，這部分有關改制後

財產方面的處理，民國 102 年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曾經做過一個

判決，嘉南農田水利會提出，被告是嘉義縣政府，訴訟標的是

請求辦理徵收，訴訟結果贏了。將來嘉義縣政府如果要用到嘉

南農田水利會的土地必須要透過徵收程序來辦理。如果中央或

地方政府要利用農田水利會的土地必須要透過徵收辦理，將來

農田水利會如果變成公務機關是不是要徵收農田水利會的土

地，才能夠將農田水利會過渡給政府?若中央政府辦理徵收然

後再過度給自己，比如由農委會向農田水利會辦理徵收，徵收

的錢最後還是給自己，這樣沒有意義，這個問題要如何處理要

預作規劃處理。 

參採情形： 

一、農田水利會改制為行政機關有其正當性，謹錄案供參。 

二、第 40 條第 3 項規定(農田水利會之改制及其資產處理、職員工

作權益保障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沒有必要，謹錄案供參。 

三、第 40 條有關會長任期延長問題要尊重農田水利會既有自治實

踐，謹錄案供參。 

四、有關第 23 條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可以增列此規定，惟並

非絶對必要，謹錄案供參。至於第 35 條條文，不再建議增列

處罰文字。 

五、農田水利會改制為行政機關，財產方面如何處理應預作規劃，

謹錄案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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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技正孝恩： 

一、有關本草案第 23 條，為使農田水利會會長、各級職員明確維

持行政中立，建議仍維持增列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二、有關本草案第 35 條，依行政罰法第 4 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故依法始得處罰，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對於違反社

會性程度輕微之行為，處以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雖

較諸對侵害國家、社會法益等科以刑罰之行為情節輕微，惟本

質上仍屬對於人民自由或權利之不利處分，其應適用處罰法定

主義，仍無不同。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所認識，進而擔負其

在法律上應有之責任，自應以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時之法

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又依司法院釋字第 313 號、第 394 號及

第 402 號等解釋意旨，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法律得

就其處罰之構成要件或法律效果授權以法規命令訂之。故行政

罰法第 4 條所指之「法律」，解釋上包含經法律就處罰之構成

要件或法律效果為具體明確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本會建議維

持原條文。 

三、有關本草案第 40 條，目前規定總幹事於會長請假時即代理會

長執行職務，執行情況尚順暢。建議不用增列總幹事先行代理

會長之法條規定。 

參採情形： 

一、有關是否增列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兩者各有理由，本報

告仍建議不必要增列。 

二、謹同意第 35 條不建議增列處罰文字。 

三、本報告仍主張第 40 條條文增列由總幹事先行代理會長為佳。 



30 
 

林研究員素惠： 

一、有關本報告所提不增列準用公務人員、增列處罰規定及會務

委員及會長出缺不補選由總幹事先行代理等意見，敬表尊重。 

二、參照水利法於 1965 年 12 月 10 日修正第 12 條規定：「主管機

關得視地方區域之需要，核准設立農田水利會，秉承政府推行

農田灌溉事業(第 1 項)。前項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其組織通

則另定之(第 2 項)。」依釋字第 518 號解釋文：「農田水利會

為公法人…其法律上之性質，與地方自治團體相當，在法律授

權範圍內，享有自治之權限」及釋字第 628 號解釋文：「農田

水利會係由法律設立之公法人，為地方水利自治團體，在法律

授權範圍內享有自治之權限因而賦予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之

身分。」既是如此，本次修法在並未將本通則第 1 條第 2 項及

水利法第 12 條有關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之規定修正前，則依

上開釋字，農田水利會仍具有公法人資格，並非如立法說明已

改制為公務機關。則相關公法人應具有之自治團體、財務、人

事等組織自主性仍應保障，是以，本草案第 40 條修正理由：「因

應農業環境變遷且降低直選體制之選舉副效益，為能達到強化

農業水資源利用、擴大對農民服務範圍、強化組織專業經營等

目標，將農田水利會由現行公法人改制為公務機關。」以為因

應農田水利會由現行公法人改制為公務機關，而停止水利會長

與會務委員的會員直選，應可再斟酌。 

參採情形： 

一、謹錄供參考。 

二、有關依水利法、大法官釋字第 518 號及第 628 號解釋文等，

農田水利會未完成改制之前仍具有公法人地位，謹供主管機

關農委會推動相關修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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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上午 10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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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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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立法院法制局法案性別與人權影響評估檢視表 

壹、法案名稱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貳、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參、法案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法案涉及領域） 
 

農田水利會 

肆、主管機關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檢視結果 

檢視項目 內容 檢視結果 

4-1 提案機關之性別影響評

估之檢視 

4-1-1 檢視表是否檢

附到立法院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4-1-2 檢視表是否依

程序填報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4-1-3 是否為相關之

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4-2 與本法案相關之配套法

案及機關 

4-2-1 是否因性別觀

點而需配套修正之

相關法案 

□是，法案名稱：  

否  

□其他（請說明） 

4-2-2 是否因性別觀

點而需協力之機關 

□是，協力機關： 

否  

□其他（請說明） 

伍、機關提案之性別議題相關性 

5-1規範對象  

項 目 檢視結果 備 註 

5-1-1 法案內容是否以特定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為規範對象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例如規範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

主，或以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

為主，或個人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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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否涉及本法案條文。 

5-1-2 法案內容未區別對

象，但是否其執行方式將因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不

同而有差異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規範對象雖無區別，但因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之本質差異，而有

不同執行方式者，是否涉及本法案

條文。 

5-1-3 法案內容所規範對象

及執行方式無差異，但是否

對於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將產生不同結果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規範對象及執行方式雖無差異，惟

其結果乃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而有不同者，是否涉及本法案條

文。 

5-2性別目標 

項 目 檢視結果 備 註 

5-2-1 法案內容是否採取積

極作為，去除不必要差別待

遇，或促進實質平等；營造

平等環境，預防及消除性別

歧視目標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一、 基於憲法平等權之規定，採行

一定方式去除現行法規及其執

行所造成之差別待遇，或提供

較為弱勢之一方必要之協助，

以促進其實質地位之平等。 

二、 消除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與性

別隔離，以消弭因社會文化面

向所形成之差異，或提供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平

等機會獲取社會資源，提升其

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會。 

三、 本法案是否須採更積極作為以

符合預防及消除性別歧視目

標。 

5-3 性別效益 

項 目 檢視結果 備 註 

5-3-1 法案是否對於消弭性

別歧視、促進性別平等有積

極、正面綜效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主管機關所列性別效益，是否有助

消弭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平等有積

極正面綜效。 

5-3-2 法案是否符合憲法、

國際規範(包括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等要求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施行法，主管機關應檢視法案是否

符合公約(CEDAW)規定及其一般性

建議，請再檢核本法案內容是否合

宜。 

陸、機關提案對人權之影響 

6-1對人權之影響 

項 目 檢視結果 備 註 

6-1-1 法案是否符合憲法有

關人民權利之規定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請檢視法案是否符合憲法有關人

民權利之規定及司法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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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法案是否符合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

法，請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規定

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一般

性意見，以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

現。 

6-1-3 法案是否符合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是  

□否 

□其他（請說明）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

法，請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規定

及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

會之一般性意見，以積極促進各項

人權之實現。 

柒、性別與人權影響評估結果： 

請填表人 依據參加本法案評估報告草案座談會或書面審查之專家學者意見，綜合說明本法案之性別與人

權影響評估意見。 

7-1 專家學者意見綜合

說明 

1.本次「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主要

目的在於：「為因應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須停止辦

理會長及會務委員選舉，並修正會長及會務委員任期，行政院

爰擬具『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23 條、第 35 條、第 40 條

修正草案。」 

2.該草案修正內容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檢視結果顯示：本修

正草案主要係針對現行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之實務運作進行

檢視與調整，並非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為規範對

象，修正時亦同。其次，在執行方式上，也未因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之不同而有差異，修正時亦同。正因為對於性別對

象與執行方式並無區別，所以，就不會因為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而可能產生不同結果，修正時亦同。 

3.在人權影響評估部分，初步檢視結果顯示：本法案之修正條

文尚能符合我國憲法、國際規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等要求，

也符合我國憲法有關人民權利之規定，以及聯合國人權兩公

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中有關人民權利保障之基本精神。 

 

                             簽名：葉肅科 

                             日期：106年 11月 29日 

7-2參採情形 

 

7-2-1 

說明採納意見後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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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調整 

7-2-2 

說明未參採之理由或

替代規劃 

 

 

 


